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未成年子女送返保险条款 

 

1.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主险条款使用。 
 

2.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持有有效证件在境内或境外旅行时，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罹患突发性疾病（见第 1条

释义）导致其随行的未成年子女（见第 2条释义）无人照料，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授权的救援机构或其授权代表

（以下简称“救援机构”）安排其随行未成年子女返回中国境内的日常居住地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向救

援机构支付送返费用。 

被保险人的随行未成年子女送返时应使用其开始旅行时购买的原始回程机票或电子机票凭证。若原始回程机票或

电子凭证由于救援过程而过期失效，救援机构将承担未成年子女的经济舱回程机票费，但被保险人需把原始回程

机票或电子机票凭证交给救援机构或向救援机构提供先前购买回程机票的证明。若无原始回程机票或电子机票凭

证或无法提供任何证明，则未成年子女从返回中国境内的单程机票费由被保险人自负。 
 

3.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随行未成年子女需要安排送返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康复性治疗、物理治疗、安胎及分娩（包括剖腹产、流产及引产）； 

2.  被保险人美容、整形、矫形术、非必须紧急性治疗的手术、心理咨询及角膜屈光成形手术； 

3. 被保险人健康护理(含体检、健康体检、疗养、特别护理或静养) 等非治疗性的行为及无客观病征证明其不

健康及以捐献身体器官为目的的医疗行为； 

4.  被保险人移植人工器官、洗牙、洁齿、验光、牙齿治疗或手术及镶补，但因意外伤害引起的一般牙齿治疗

或手术除外； 

5. 被保险人先天性疾病（见第 3条释义）和症状、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或缺陷的治疗和康复； 

6. 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患上的疾病和症状、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心理疾病、性病； 

7. 根据被保险人的主治医生或救援机构的意见，可以被合理延迟至被保险人返回原出发地后进行而被保险人坚

持在当地进行的治疗或手术； 

8. 任何传染病、流行性疫病及大规模流行性疫病； 

9. 任何因第三者提供服务而被保险人不需负责给付的费用或任何已包含在旅行收费中的费用； 

10. 任何未经救援机构批准并安排的送返费用； 

11. 主险条款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 
 

4.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每次旅行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

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5.保险期间 本附加条款的“保险期间”同主保险合同一致。 

 

6.被保险人义务 一、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需要将其未成年子女送返时，应立即拨打指定的救

援电话与救援机构联系。 

二、被保险人需偿付救援机构代被保险人先行垫付的不属于本附加条款责任范围内的任何费用。 

 

7.保险金申请 被保险人发生所有符合本附加条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均应按照本附加条款第六条的规定及时通知救援机构并由保

险人通过救援机构按照本附加条款规定提供服务并承担相应费用，保险人不接受任何非通过救援机构的索赔。 

 

8.本附加条款效力终止 本附加条款所附属的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条款效力即行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本附加条款亦无效。 

 

9.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附加条款与主保险合同条款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附加条款未尽之处，以主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0.释义 

10.1 突发性疾病 

 

 

10.2 未成年子女 

 

10.3 先天性疾病 

 

 

 

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在旅行时首次罹患的突发性疾病或出现的症状，但不包括本附加条款生效前罹患的任何

疾病或出现的任何症状及任何慢性疾病。 

 

是指与被保险人存在合法关系、未满 18 周岁、与被保险人同行并且保险单上列明的子女、孙子女和/或外孙子女。 

 

指被保险人一出生就具有的疾病（症状或体征）。这些疾病是因人的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以及位于其中的基因）

发生了对人体有害的改变而引起的，或因母亲怀孕期间受到内外环境中某些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使

胎儿局部体细胞发育异常，导致婴儿出生时有关器官系统在结构或功能上呈现异常。 

本附加条款的未释义名词，以本附加条款所附属的主险合同条款中的释义为准。 

 


